
宋政（2021）109 号

关于立即开展汛期农村房屋、建筑安全隐患

排查的紧急通知

各村（居）：

近期由于降雨量大，防汛形势严峻，自然灾害和次生灾

害隐患较多，为保障建设领域的安全生产，深入排查整治防

汛安全隐患，统筹防范化解暴雨洪水引发的自然灾害和安全

生产重大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自然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发

生，有效预防和控制安全生产事故发生，按照区委、区政府

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现就有关工作紧急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坚持“属地管理、条块结合”的原则，以村（居）为主

体，全面开展排查整治行动，突出农村房屋安全问题导向，



有力有效排查整治农村房屋建筑安全隐患，坚决遏制农村房

屋安全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为我镇高质量发

展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

二、排查整治范围及重点

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对全镇房屋安全隐患开展全覆盖集

中排查：

1、建设年限长、建设标准低、失修失养、经有关部门

鉴定的危房；

2、擅自加层、改扩建的房屋；

3、生产、经营、居住功能混杂的“三合一”自建民房；

4、用于出租特别是群租牟利的自建房；

5、擅自改变功能作为居住使用的厂房；

6、池塘、河道、高陡边坡回填等软弱地基上的自建房；

7、受强降雨灾害侵袭或受地质灾害威胁的房屋；

8、农村因地、因灾搬迁、危房改造等工作腾空的房屋

及已征收、补偿未腾空的房屋；

9、企业因停产、改制等情况闲置的老旧厂房，临时搭

盖的简易工棚、移动板房以及生活小区周边临时搭盖的农贸

市场等经营场所，未经审批、未经专业设计施工，用于经营

性的自建房作为本次排查整治的重中之重。

10、落实应急管理措施，建立健全事故灾害应急处置机

制，落实特殊季节、灾害天气安全防范措施情况；



11、对农村在建房屋工程地基基础、承重结构、抗震构

造设施、围护结构及现场外脚手架、模板等危险性较大的部

位和环节加强检查。

三、排查整治目标

按照实事求是、严格标准、全面排查、合理处置的原则，

通过全覆盖的专项排查整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切实做到排查到位、整改到位、处

理到位，坚持消除违法违规建设和安全隐患存量、遏制增量。

健全相关长效机制，防止新的违法违规建设问题和安全事故

发生。

四、排查整治方式及要求

排查整治采取村（居）自查、镇排查和集中整治的方式，

村（居）自查和镇排查同步进行：

（一）村（居）自查。各村（居）要结合工作实际，迅

速成立领导机构、工作专班制定实施方案，建立详细的隐患

台账，确保本村范围全覆盖、无死角、无盲区，发现问题及

时上报镇城建所。

（二）镇排查。由镇党委镇政府统一部署，同步开展排

查，根据排查出的隐患制定责任清单，并及时将责任清单反

馈至镇有关部门和各村（居）书记、主任。

（三）集中整治。各村（居）要根据责任清单立即全面

开展集中整治工作,消除安全隐患；各相关部门要严格履行



业部门监管职责，会同城建所和各村（居）共同做好集中整

治工作。

整治要求：

1、对于排查出的存在安全隐患的房屋，能整改的要立

即整改加固，不能整改的要立即停用，直至消除隐患为止。

2、对于将危险房屋作为经营场所要立即停用并严肃处

理。

五、工作措施

各村(居）和有关部门要立即组织开展建筑施工领域安

全生产大检查，要加强沟通衔接，要坚决杜绝检查不深不透、

走过场等情况发生，以“零容忍”的态度切实压紧压实安全

生产主体责任，落实落细管控措施；要严肃工作纪律，对工

作中弄虚作假和不认真履职的，将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要严格检查程序和记录，每次检查结束后要形成问题隐患清

单、检查结论和整改意见，参检人员要签字确认并留档备查。

宋疃镇人民政府

二〇二一年七月五日




